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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幾
天
是
農
曆
春
節
，
在
此
祝
福
所
有

榮
民
、
榮
眷
「
喜
氣
洋
洋
迎
新
春
，

三
羊
開
泰
永
安
康
。
」

春
節
是
我
國
最
重
要
的
民
俗
節
慶
，
又
稱
新

年
。
這
是
專
指
華
人
的
新
年
，
也
是
華
夏
傳
統
農

曆
的
元
旦
，
又
稱
歲
首
、
正
月
朔
日
，
是
華
人
四

大
節
日
之
首
。

古
時
春
節
曾
專
指
二
十
四
節
氣
中
的
立
春
，

也
被
視
為
一
年
的
開
始
。
辛
亥
革
命
之
後
，
改
農

曆
正
月
初
一
為
歲
首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農
曆
新
年
節

慶
要
到
正
月
十
五
日
、
即
元
宵
節
之
後
才
算
正
式

結
束
。
所
以
，
此
時
我
們
都
還
在
熱
鬧
的
新
年
氣

氛
當
中
。

今
年
是
羊
年
，
羊
年
的
由
來
源
自
古
老
的

十
二
生
肖
傳
說
。
所
謂
生
肖
，
是
我
國
及
東
亞
地

區
一
些
民
族
用
來
代
表
年
份
的
十
二
種
動
物
，
統

稱
為
十
二
生
肖
。
即
：
鼠
、
牛
、
虎
、
兔
、
龍
、

蛇
、
馬
、
羊
、
猴
、
雞
、
狗
、
豬
。
牠
們
依
次
與

十
二
地
支
：
子
、
丑
、
寅
、
卯
、
辰
、
巳
、
午
、

未
、
申
、
酉
、
戌
、
亥
相
配
，
華
人
民
間
即
常
以

生
肖
來
計
算
年
齡
。

羊
是
一
種
溫
馴
和
善
的
動
物
，
常
用
於
祭
祀
，

因
此
具
有
「
吉
利
、
吉
祥
」
的
含
義
。
而
「
祥
」

的
本
意
，
即
是
以
代
表
吉
利
的
羊
羔
來
祭
獻
祖
宗

神
靈
，
以
求
平
安
幸
福
。
因
此
，
「
羊
」
便
常
與

「
祥
」
混
用
，
相
信
今
年
的
羊
年
，
將
是
喜
氣
洋

洋
、
吉
祥
如
意
的
一
年
。

面
對
全
球
經
貿
自
由
化
與
區
域
經
濟
整
合
的

兩
大
浪
潮
，
世
界
各
國
莫
不
竭
盡
所
能
，
希
冀
於

全
球
經
濟
市
場
中
取
得
先
機
，
紛
紛
與
世
界
經
濟

大
國
及
區
域
經
濟
龍
頭
國
家
洽
簽
雙
邊
及
多
邊
自

由
貿
易
協
定
。
因
此
，
對
外
我
們
須
體
認
，
唯
有

以
充
分
的
準
備
及
正
面
迎
戰
的
態
度
，
才
不
致
遭

邊
緣
化
；
對
內
，
政
府
應
持
續
將
施
政
重
點
置
於

各
項
民
生
建
設
的
興
建
與
推
動
，
有
效
改
善
與
提

升
民
眾
生
活
品
質
與
實
質
所
得
收
入
，
避
免
因
貧

富
差
距
，
造
成
無
謂
的
社
會
階
級
對
立
與
不
安
。

近
年
來
，
政
府
財
政
赤
字
逐
年
上
升
，
致
使

諸
多
政
府
預
算
被
迫
緊
縮
、
下
修
。
針
對
此
，
輔

導
會
仍
秉
將
有
限
資
源
，
用
於
照
顧
最
大
多
數
榮

民
權
益
施
政
原
則
下
，
力
求
將
每
一
分
預
算
，
發

揮
最
大
之
邊
際
效
益
。
例
如
近
年
來
輔
導
會
積
極

整
合
安
養
、
醫
療
、
服
務
機
構
之
功
能
與
資
源
，

以
因
應
高
齡
榮
民
需
求
，
加
強
對
榮
民
醫
療
保
健

與
照
護
工
作
。
並
持
續
推
動
資
源
共
享
，
擴
展
服

務
榮
眷
及
社
區
民
眾
，
包
括
釋
出
榮
家
床
位
安
置

照
顧
中
低
收
入
戶
失
能
長
者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緊

急
支
援
鄰
近
縣
巿
政
府
，
協
助
安
置
受
災
民
眾
。

董
翔
龍
主
委
多
次
公
開
強
調
，
輔
導
會
未
來

仍
將
秉
持
「
清
廉
、
勤
政
、
愛
民
」
的
工
作
精
神
，

持
續
實
現
「
傳
承
榮
民
精
神
、
追
求
卓
越
服
務
、

永
續
組
織
發
展
」
的
願
景
，
讓
榮
民
眷
得
到
最
妥

善
的
照
顧
。
在
年
假
期
間
，
輔
導
會
也
分
組
前
往

榮
家
向
榮
民
眷
賀
節
。
各
服
務
機
構
特
別
針
對
需

要
照
顧
的
對
象
，
加
強
訪
視
及
送
餐
等
服
務
；
各

安
養
機
構
則
安
排
許
多
內
容
精
采
的
聯
歡
活
動
，

希
望
透
過
系
列
地
細
心
與
貼
心
服
務
，
使
榮
民
眷

都
能
平
安
地
歡
度
春
節
。

新
的
一
年
，
應
有
新
的
期
許
與
展
望
，
相
信

在
持
續
穩
定
的
發
展
基
礎
上
，
國
人
必
將
團
結
一

致
、
奮
發
向
上
。
輔
導
會
也
將
秉
持
一
貫
的
行
動

力
，
為
榮
民
眷
營
造
更
幸
福
的
未
來
。

新年新氣象　國家新展望各地榮服處

基隆市榮服處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
光復北路 1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號
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縣榮服處
★中壢市中山東路

二段 375 號

☆TEL:03-4375863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號
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 1270

號
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建德街

181 號

☆ TEL:04-22824983

臺中市榮服處
豐原辦公室
★臺中市豐原區

陽明街 20號

☆ TEL:04-25271288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號
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斗六市榮譽路

128 號
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
公園街 67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東區

育樂街 88號

☆ TEL:06-2741981

臺南市榮服處
新營辦公室
★臺南市新營區

中正路 31巷 7號

☆ TEL:06-6321480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
自強二路 52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高雄市榮服處
鳳山辦公室

★高雄市鳳山區勝利

路 2巷 20之 1號

☆ TEL:07-7035590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號
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之 1號
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號
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
里自強路 2之 1號

☆ TEL:082-332062

【
臺
南
訊
】
因
應
募
兵

制
，
推
動
國
軍
屆
退
官
兵

「
退
伍
前
即
就
業
」
政
策
。

臺
南
市
榮
服
處
長
朱
維
忠
積

極
協
調
服
務
區
國
軍
部
隊
、

勞
動
部
及
臺
南
市
政
府
勞
工

局
合
作
，
到
部
隊
辦
理
屆
退

官
兵
直
接
徵
才
活
動
。

榮
服
處
結
合
臺
南
市
勞
工

局
，
日
前
在
空
軍
四
四
三
聯

隊
辦
理
「
屆
退
官
兵
退
伍
前

就
業
直
接
徵
才
活
動
」
，
共

有
五
家
在
地
廠
商
提
供
約
兩

百
個
職
缺
及
各
公
司
簡
介
，

讓
參
與
徵
才
的
官
兵
瞭
解
公

司
動
態
與
需
求
的
人
力
。

本
活
動
共
吸
引
二
十
三
位

屆
退
官
兵
參
與
，
十
三
位
初

次
媒
合
。
部
隊
與
屆
退
官
兵

對
服
務
處
及
勞
工
局
能
直
接

協
助
就
業
徵
才
深
表
歡
迎
。

屆
退
官
兵
與
廠
商
面
試
中
均

能
獲
得
回
覆
，
對
退
伍
前
即

就
業
的
政
策
有
莫
大
助
益
。

【
高
雄
訊
】
榮
民
子
弟
陳

紀
孝
八
年
來
投
身
公
益
，
照
顧

困
苦
無
依
的
榮
民
眷
，
親
力
親

為
協
助
就
醫
或
負
擔
喪
葬
費
。

年
前
，
他
在
高
雄
市
果
貿
社

區
等
四
個
里
，
發
放
白
米
給

一
百
五
十
名
弱
勢
榮
眷
，
榮
眷

們
都
非
常
高
興
。

四
十
五
歲
的
陳
紀
孝
，
從
小

在
左
營
果
貿
社
區
長
大
，
年
輕

時
出
外
打
拚
，
多
年
前
回
到
故

鄉
高
雄
從
事
殯
葬
業
。
陳
紀
孝

說
，
他
開
始
投
入
公
益
，
是
因

發
覺
不
少
榮
眷
乏
人
照
料
，
而

萌
生
惻
隱
之
心
，
之
後
就
開
始

熱
心
投
身
公
益
。

陳
紀
善
先
前
照
顧
一
名
未

婚
、
無
子
嗣
老
榮
民
。
後
來
對

方
撒
手
人
寰
，
無
人
送
行
，
他

還
充
當
「
孝
子
」
，
幫
忙
打
點

身
後
事
。
而
他
在
年
前
發
起
寒

冬
送
暖
捐
米
活
動
，
救
濟
左
營

果
貿
社
區
弱
勢
榮
眷
。
榮
眷
從

他
手
中
接
獲
白
米
後
，
也
不
急

著
離
開
，
反
倒
等
著
與
他
話
家

常
，
彼
此
感
情
像
一
家
人
般
親

密
。高

雄
市
榮
服
處
長
陳
國
屏

特
地
頒
發
感
謝
狀
給
他
。
據
了

解
，
陳
紀
孝
原
本
不
願
接
受
表

揚
，
只
想
默
默
行
善
，
他
認
為

這
是
本
份
應
該
做
的
事
。

為
了
讓
榮
民
過
個
好
年
，
輔
導
會
主
委
董
翔

龍
繼
年
前
走
訪
雲
林
、
彰
化
及
白
河
等
榮
家
，

更
於
春
節
前
夕
安
排
訪
視
馬
蘭
等
榮
家
，
三
位

副
主
委
劉
國
傳
、
陳
良
濬
及
金
筱
輝
，
亦
代
表

董
主
委
分
赴
各
榮
家
向
榮
民
長
輩
們
拜
年
，
致

贈
加
菜
金
，
祝
福
大
家
身
體
健
康
，
年
年
過
好

年
。【

本
刊
訊
】
董
主
委
在
服
務
照
顧
處
長
林

高
智
、
就
養
養
護
處
長
張
怒
潮
、
馬
蘭
榮
家
主

任
王
世
庚
、
北
榮
臺
東
分
院
院
長
林
知
遠
、
臺

東
縣
榮
服
處
長
黃
昆
宗
等
人
陪
同
下
，
在
春
節

前
夕
訪
視
馬
蘭
榮
家
，
向
榮
民
伯
伯
賀
節
及
表

達
關
懷
之
意
，
並
在
馬
蘭
榮
家
與
榮
民
共
進
午

餐
。主

委
對
馬
蘭
榮
家
的
環
境
讚
譽
有
加
，
讓
人

進
入
就
有
「
家
」
的
感
覺
。
他
同
時
對
榮
家
提

供
「
榮
民
懷
舊
文
物
展
示
休
憩
公
園
」
內
，
設

有
空
軍F

5
E

除
役
戰
機
、
海
軍
海
錨
、
陸
軍

M
4
8

除
役
戰
車
的
展
示
，
以
感
懷
早
年
保
國

衛
民
、
犧
牲
奉
獻
的
榮
民
前
輩
，
提
昇
國
防
教

育
宣
導
的
實
質
效
益
，
也
表
示
讚
許
。

平
安 

喜
樂 

祥
和
的
過
年
氣
氛

董
主
委
前
往
安
養
、
養
護
區
及
夫
妻
房
，

一
一
向
榮
民
及
眷
屬
賀
年
。
中
午
並
與
榮
民
共

用
午
餐
及
致
贈
加
菜
金
。
由
於
時
處
寒
冬
，
天

冷
多
變
，
主
委
特
別
指
示
院
區
服
務
同
仁
，
應

注
意
提
醒
榮
民
做
好
保
暖
及
飲
食
安
全
工
作
，

要
讓
榮
民
吃
得
好
、
住
得
好
、
睡
得
好
，
妥
善

規
劃
春
節
期
間
各
項
活
動
，
並
與
家
屬
聯
絡
，

希
望
家
屬
也
能
陪
伴
過
節
，
讓
榮
民
在
平
安
、

喜
樂
、
祥
和
的
氣
氛
中
過
好
年
。

此
外
，
為
了
讓
榮
民
能
平
安
過
好
年
，
副
主

委
劉
國
傳
年
前
即
前
往
臺
北
榮
家
，
聽
取
業
務

人
員
簡
報
春
節
活
動
的
規
劃
、
安
排
進
度
，
並

指
示
與
會
人
員
必
須
加
強
活
動
內
容
的
安
全
性

及
完
整
性
。

隨
後
，
劉
副
主
委
參
加
榮
家
的
加
菜
暨
慶
生

餐
會
，
並
與
那
鳳
武
等
十
一
位
榮
民
一
起
歡
唱

生
日
快
樂
歌
。
用
餐
時
，
八
十
八
高
齡
的
榮
民

袁
德
勝
有
感
而
發
地
表
示
：
「
對
於
輔
導
會
各

級
長
官
的
愛
護
及
榮
家
無
微
不
至
的
照
顧
，
讓

我
生
活
無
憂
無
慮
，
非
常
感
謝
。
」

榮
家
建
設
將
妥
善
規
劃

餐
後
，
劉
副
主
委
與
榮
家
員
工
舉
行
座
談
會

時
，
肯
定
所
有
工
作
同
仁
的
努
力
，
讓
榮
家
的

存
在
更
具
社
會
價
值
。
副
主
委
說
，
輔
導
會
十

分
重
視
榮
民
生
活
品
質
的
提
升
，
對
榮
家
後
續

的
投
資
與
建
設
，
將
會
有
妥
善
規
劃
。

陳
良
濬
副
主
委
也
先
至
苗
栗
榮
服
處
慰
勉
服

務
同
仁
們
的
辛
勞
，
並
提
前
祝
賀
大
家
新
年
快

樂
。
之
後
，
隨
即
前
往
探
視
單
身
獨
居
特
需
照

顧
的
老
榮
民
張
速
金
伯
伯
。

副
主
委
親
切
的
與
張
伯
伯
閒
話
家
常
，
並

關
心
他
的
生
活
起
居
及
保
暖
禦
寒
的
狀
況
，
同

時
致
贈
慰
問
品
。
張
伯
伯
對
陳
副
主
委
的
關
懷

與
輔
導
會
體
貼
入
微
的
照
顧
，
表
示
由
衷
的
感

激
。張

伯
伯
已
九
十
歲
高
齡
，
近
幾
年
氣
喘
嚴

重
，
貧
病
無
依
。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已
為
他
申
請

低
收
入
戶
、
長
照
居
服
員
備
餐
及
安
裝
縣
府
緊

急
救
援
系
統
，
除
冊
列
「
特
需
照
顧
榮
民
」
外
，

也
安
排
榮
欣
志
工
認
養
定
期
探
視
。

以
榮
民
為
主
人
為
家
人

本
著
「
以
榮
民
為
主
人
為
家
人
」
的
精
神
，

金
副
主
委
代
表
董
主
委
在
春
節
前
夕
訪
視
花
蓮

榮
家
，
先
視
察
西
側
擋
土
牆
完
工
後
狀
況
，
接

著
針
對
「
本
家
榮
民
現
況
與
未
來
因
應
長
照
二

法
通
過
後
之
各
規
劃
措
施
」
與
家
主
任
羅
貽

翔
、
相
關
人
員
進
行
討
論
，
希
望
未
來
能
提
供

更
好
的
照
顧
服
務
品
質
，
以
兼
顧
榮
民
與
社
會

對
長
照
的
需
求
。

當
天
適
逢
榮
家
辦
理
二
月
份
慶
生
餐
會
。

金
副
主
委
代
表
輔
導
會
致
贈
春
節
加
菜
金
二
萬

五
千
元
，
欣
欣
水
泥
董
事
長
張
志
範
也
致
贈
二

萬
元
，
希
望
讓
榮
民
伯
伯
們
也
都
能
感
受
到
年

節
溫
馨
的
氣
氛
。
並
祝
福
壽
星
伯
伯
們
都
能
身

體
健
康
、
長
命
百
歲
。

【
高
雄
訊
】
近
來
天
氣

冷
颼
颼
，
大
新
保
全
物
業
管

理
集
團
擔
心
年
長
榮
民
的
健

康
，
特
別
捐
助
暖
被
五
十

組
，
請
高
雄
榮
服
處
轉
贈
服

務
區
內
有
需
求
的
榮
民
伯

伯
，
讓
他
們
有
一
個
暖
暖
的

冬
天
。

暖
被
由
大
新
保
全
董
事
長

蔡
金
葉
女
士
代
表
捐
贈
，
並

由
高
雄
榮
服
處
長
陳
國
屏
代

表
受
贈
。
陳
處
長
感
謝
蔡
董

事
長
對
榮
民
眷
的
關
懷
，
並

回
贈
感
謝
狀
。

陳
國
屏
表
示
，
高
雄
市
榮

服
處
照
顧
的
榮
民
人
數
是
全

國
之
冠
，
其
中
有
許
多
年
長

獨
居
的
榮
民
眷
，
需
要
社
會

關
注
，
雖
照
顧
每
位
榮
民
，

是
榮
服
處
責
無
旁
貸
的
責

任
，
但
礙
於
財
力
與
人
力
，

無
法
面
面
俱
到
，
希
望
大
家

一
起
關
懷
與
照
顧
這
群
曾
為

國
奉
獻
的
老
兵
。

八
德
榮
民
之
家
年
前

舉
辦
圍
爐
尾
牙
宴
，
桃

園
市
長
鄭
文
燦
（
中
）

到
場
向
榮
民
眷
長
輩
們

致
意
。
他
說
，
榮
民
早

年
參
加
近
代
各
大
小
戰

役
，
中
年
隨
政
府
播
遷

來
臺
，
又
投
入
各
項
重

大
公
共
工
程
建
設
，
對

國
家
的
貢
獻
有
目
共

睹
。（

圖
片
提
供
／
八
德

榮
家
）

【
桃
園
訊
】
為
勉
勵
後

進
，
使
年
輕
軍
官
了
解
年
邁

袍
澤
過
去
胼
手
胝
足
的
奉
獻

精
神
，
桃
園
榮
家
安
排
廿
四

位
榮
民
長
輩
在
年
前
參
訪
國

防
大
學
，
與
學
員
交
流
。

對
於
榮
家
長
輩
的
大
駕

光
臨
，
校
長
鄭
德
美
上
將
除

親
自
接
待
，
並
指
派
軍
事
學

院
深
造
教
育
學
員
一
對
一
陪

伴
。
希
望
學
員
們
從
實
際
接

觸
過
程
中
，
體
認
長
輩
忠
貞

護
國
以
及
堅
定
的
愛
國
情

操
。榮

家
長
輩
們
在
聽
取
校

況
簡
報
後
，
展
開
參
觀
校
史

館
及
資
圖
中
心
等
行
程
。
之

後
，
校
方
也
準
備
紀
念
帽
獻

給
榮
民
長
輩
，
每
頂
帽
子
都

繡
上
長
輩
姓
名
，
以
表
達
對

長
輩
的
歡
迎
之
意
及
祝
福
。

參
觀
校
園
後
，
榮
民
長
輩
還

與
學
員
共
進
午
餐
，
彼
此
聊

天
，
交
換
心
得
。

榮
家
前
輩
期
勉
學
員
，
應

珍
惜
現
有
資
源
，
強
化
自
我

本
職
學
能
，
日
後
才
能
將
所

學
投
入
部
隊
實
務
，
充
實
國

軍
建
軍
備
戰
能
量
。

校
長
鄭
上
將
也
表
示
，
學

員
透
過
親
身
交
流
與
服
務
，

深
刻
體
會
先
進
的
軍
人
武
德

精
神
。

【
臺
中
訊
】
溫
馨
過
好

年
，
處
處
有
愛
心
。
臺
中
榮

總
與
惠
康
基
金
會
年
前
募
得

百
份
年
菜
基
金
，
並
與
臺
中

福
華
飯
店
合
作
，
推
出
五
星

主
廚
年
菜
，
發
動
志
工
送
年

菜
到
榮
民
服
務
處
列
冊
的
獨

居
榮
民
長
者
家
中
。
臺
中
榮

總
院
長
許
惠
恒
更
發
願
，
明

年
要
再
擴
大
到
五
百
，
甚
至

一
千
份
。

臺
中
榮
總
前
年
即
與
臺
中

福
華
飯
店
合
作
，
推
出
個
人

份
量
的
精
緻
春
節
套
餐
分
送

給
榮
民
長
者
。
去
年
愛
心
再

擴
大
，
由
福
華
主
廚
古
傳
福

與
中
榮
營
養
師
合
作
，
設
計

出
五
道
應
景
年
菜
，
特
別
在

製
作
時
去
油
、
減
鹽
，
還
力

求
軟
嫩
好
咀
嚼
。
許
院
長
特

臺
南
榮
服
處
／
向
屆
退
官
兵
徵
才 

促
成
退
伍
即
就
業

桃
園
榮
家
／
勉
勵
後
進 

榮
民
前
輩
參
訪
國
防
大
學

中
榮
送
百
份
五
星
健
康
年
菜

高
雄
榮
服
處
／
捐
助
暖
被
五
十
組 

要
讓
榮
民
過
暖
冬

榮眷照顧榮民眷 陳紀孝默默行善

榮民伯伯喜  洋

關懷獨居、弱勢榮民長者 

五道應景年菜，健康、美味、軟嫩、好咀嚼，

適合長者食用。� （圖片提供／臺中榮總）

董主委訪視馬蘭榮家，祝福住家榮民新年快樂！身體健康！

（圖片提供／馬蘭榮家）

拜年賀春節主　委

副主委

別
感
謝
福
華
飯
店
貼

心
規
劃
年
菜
菜
單
，

也
期
盼
各
界
在
圍
爐

過
年
之
餘
，
能
多
關

懷
獨
居
老
人
，
讓
他

們
在
寒
冷
冬
天
中
，

也
能
吃
到
暖
呼
呼
的

年
菜
，
擁
有
一
個
溫

馨
好
年
。 

臺
中
榮
總
社
工
室

主
任
莊
李
和
表
示
，

該
院
每
年
在
小
年
夜

前
夕
，
都
會
由
院
長

帶
領
志
工
夥
伴
訪
視

急
診
及
仍
在
住
院
的

患
者
，
今
年
特
別
準

備
了
代
表
「
平
安
健

康
」
的
紅
蘋
果
與
紅

包
，
希
望
病
患
都
能

早
日
康
復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「
一○

三
學
年

度
第
二
學
期
大
學
以
上
及
高
中

職
以
下
榮
民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」

三
月
二
日
起
至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
止
受
理
申
請
。
符
合
左
列
各
款

條
件
者
，
請
逕
洽
各
榮
民
服
務

處
，
逾
期
不
予
受
理
。
申
請
對

象
：
清
寒
榮
民
或
榮
民
遺
眷
，

符
合
下
列
情
形
者
可
申
請
（
就

學
子
女
須
未
滿
三
十
歲
）
：

一
、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
民
遺
眷
未
支
領
軍
公
教
月
退
休

金
、
生
補
費
、
贍
養
金
者
。
二
、
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未

任
職
公
務
機
關
（
構
）
，
或
任

職
公
務
機
關
（
構
）
依
規
定
不

能
領
取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費
者
。

三
、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
眷
經
稅
務
機
關
核
定
之
最
近
一
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總
額
未
超
過
新

臺
幣
一
百
十
四
萬
元
者
。
但
經

核
定
全
部
供
給
制
安
置
就
養
榮
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其
遺
眷
，
不
適

用
之
。
四
、
子
女
就
讀
國
內
公

立
及
已
立
案
私
立
之
大
學
院
校

（
含
專
科
四
、
五
年
級
）
及
五

專
前
三
年
、
高
中
（
職
）
（
不

含
公
、
軍
費
生
）
、
國
中
、
國

小
，
前
一
學
期
學
業
成
績
平
均

七
十
分
以
上
，
操
行
七
十
分
以

上
，
不
得
記
（
或
累
記
）
大
過

鄭
文
燦
向
榮
民
致
敬

大學以上‧高中職以下／榮民子女就學補助　三月二日開始申請

桃園
市長

一
次
以
上
。
五
、
戰
訓
或
因

公
殞
命
軍
人
之
遺
族
，
準
用

遺
眷
規
定
，
申
請
子
女
就
學

補
助
。
六
、
碩
、
博
士
研
究

生
僅
限
就
養
榮
民
遺
眷
之
子

女
可
申
請
就
學
補
助
。
七
、

榮
民
前
配
偶
（
不
具
榮
民
身

分
）
，
其
戶
籍
已
記
載
榮
民

子
女
監
護
權
歸
屬
者
，
準
用

前
項
之
規
定
。

補
助
金
額
：
一
、
大
學

部
分
：
一
律
為
新
臺
幣
五
千

元
。
二
、
五
專
前
三
年
、
高

中
（
職
）
：
新
臺
幣
三
千
元
。

三
、
國
中
、
國
小
：
新
臺
幣

五
百
元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本
就
學

補
助
屬
政
府
助
學
措
施
，
與

政
府
預
算
發
給
的
子
女
就
學

補
助
（
獎
、
助
學
金
）
及
學

雜
費
減
免
等
助
學
措
施
，
僅

能
擇
一
申
領
。
具
領
「
贍
養

金
」
的
就
養
榮
民
，
請
另
申

辦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（
非
本
項
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）
。
各
項
申

請
條
件
、
所
需
文
件
等
詳
細

資
訊
，
請
至
輔
導
會
網
站

查
詢
。h

ttp://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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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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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.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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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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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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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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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服
務
／
服
務
照
顧
／
榮
民
子

女
就
學
補
助
及
獎
學
金
。


